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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業成績及格基準、畢業條件 
 

一、不同身分別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基準 

身分別 高一 高二 高三 

一般學生 60（40） 60（40） 60（40） 

技優保送學生 50（40） 50（40） 60（40） 

原住民族學生 40（30） 50（40） 60（40）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40（30） 40（30） 50（40） 

身心障礙學生 40（30） 40（30） 40（30） 

 

二、學業成績評量、補考及重修 

  1. 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以該學年度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成績平均之。學年學業成績 

達及格基準之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其各學期成績仍應以該學期實得分數登錄。 

2. 補考所得之成績，依下列規定登錄： 

(1)補考成績達及格基準者，授予學分，並依及格基準分數登錄 

(2)補考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就原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錄 

  3.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應予補考者，其該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以其該科目該學年 

各學期原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錄計算，不得與該科目重修或補修後之成績平均計算。 

  4.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之計算，採四捨五入法，取整數計算；學期、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 

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取小數點後一位數，第二位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一位數。 

  5. 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科目，得申請重修。重修所得之成績，依下列規定登錄： 

(1)重修成績達及格基準者，授予學分，依所定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 

(2)重修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6. 學生學習評量之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及權益；其評量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7. 某單科成績暨學分核算示例 

(1)下學期結束，補考前，一般學生為例 

(2)上下學期情況可對調，例如：上學期不及格、下學期及格 

學生成績之不同情形  學分是否取得 
補救辦法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及格 及格 及格 ➜ 取得 取得  

及格 40 分-59 分 及格 ➜ 取得 取得 可補考（非必要） 

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及格 ➜ 取得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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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之不同情形  學分是否取得 
補救辦法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及格 40 分-59 分 不及格 ➜ 取得 暫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 取得 暫未取得 重修 

不及格 40 分-59 分 不及格 ➜ 暫未取得 暫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不及格 
0 分-39 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 暫未取得 暫未取得 重修 

 

三、出席規定 

1. 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2.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 

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四、重讀規定 

1. 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 

2. 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應包括該學年度結束前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取得之學分。 

 

五、畢業條件 

1. 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詳如下表）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2. 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 120 個畢業應修學分數， 

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技高 

課綱 

規定 

1. 應修習總學分為 192 學分 

2.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3. 部定必修科目 116 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始得畢業 

4.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綜高 

課綱 

規定 

1. 應修習總學分數為 182 學分 

2.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均須修習且成績及格 

3.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